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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信访举报件广元市公开情况批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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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盘龙镇南
山村 3组的广元博能环
保公司（不记得具体名
字）的垃圾发电厂的噪
音、环境污染问题。发
电厂是 2013年建立的，
离居民区距离只有 300
米，不符合国家安全防
护距离标准。建发电厂
的时候就去找过广元
市、利州区的政府、环保
局、信访办反映，但是都
是踢皮球不处理。现在
发电厂白天不烧，晚上
偷偷烧垃圾发电，冒黑
烟，有强烈噪音。去年
开始因为发电厂的垃圾
不够，就有利州区环卫
处的垃圾车开挖已经封
了的垃圾填埋场的垃圾
运到发电厂，垃圾掉一
路，臭味非常浓烈。白
天挖运的比较少，但是
一到晚上就大量的挖
运。噪音、臭味、黑烟严
重影响到村民的生活。
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来
川，就将垃圾场封了，督
察组一走就又重新开
挖。诉求：要求广元市
政府履行安全防护距
离，将周围的居民搬
离。不要再挖垃圾填埋
场的垃圾。

广元市利州区。反映:
1、南山村 3组的广元博
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该公司就是一个垃圾焚
烧发电厂，由于该厂每
天晚上焚烧垃圾，产生
大量黑烟以及臭气，对
周围居民居住环境以及
健康影响很大，多次向
当地有关政府反映多次
都没有用。2、南山村 3
组的医疗废弃中心，同
样焚烧医疗废弃垃圾，
产生很多有害气体，对
人体伤害非常大，怀疑
会引发癌症。希望督察
组能够调查处理。

广元市昭化区拣银岩街
道办事处 640幸福小区
土地 59.6亩，修建房屋
占了 10-20 亩地，住户
是 588 户，除了消防通
道 10亩外，其余都是绿
化的花草树木。街道办
事处和小区物业管理一
起把小区的绿地的三分
之二损坏修建停车场。
小区居民投诉过，绿地
损坏的事情都没有得到
解决，也没有恢复。

广元市利州区盘龙镇南
山村 3组的广元博能再
生能源有限公司，噪音、
环境污染问题。该发电
厂是 2013年建立的，离
居 民 区 距 离 只 有 300
米，不符合国家安全防
护距离标准。建发电厂
的时候就去找过广元
市、利州区的政府、环保
局、信访办反映，但是都
是踢皮球不处理。现在
发电厂白天不烧，晚上
偷偷烧垃圾发电，冒黑
烟，有强烈噪音。希望
督察组能够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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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群众反映“发电厂离居民区距离只有300米，不符合国家安全防护距离标准”的问题，此问题不属实。
依据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14〕126号）
第二条第（五）点：“报告书根据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况及相关规范要求，确定在生产中心和渗滤液处理站边界外分别
设置300m环境防护距离”。第二条第（六）点：“务必在试运行前，严格按《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广元市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农户的搬迁说明和承诺》（广利府函〔2013〕191号）中的承诺事项，配合当地
政府完成本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所有农户（该范围内现分布有3户12人）的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故本项目
设置的 300米环境防护距离符合相关规范要求。2014年 10月，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确
认，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的3户12人已全
部拆迁安置完毕。项目于2015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时项目环境防护距离内已无住户。
2.关于“发电厂白天不烧，晚上偷偷烧垃圾发电”的问题，此问题不属实。
发电厂实行24小时不间断运行，并有运行台账记录。该厂安装了环保在线监控，国家、省、市环保部门随时都可以
通过监控看到生产运行情况。
3.关于“冒黑烟”问题，此问题属实。
经调查，该公司自试运行以来，周边群众几次通过电话向市环保局反映垃圾焚烧过程中存在冒黑烟的现象，环境执
法人员均进行了调查处理，并责成该公司强化对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同时加强各岗位人
员操作培训，确保责任落实。2017年8月该厂试运行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脱硫设施石灰浆浆液泵被堵塞，群众立即
举报冒黑烟现象，市环保局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并开展同步环境监测。该厂在3小时内完成石灰浆浆液泵修复，
监测结果废气污染物指标未出现超标。市环保局对该厂涉嫌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此后，市环保局督促该厂安装了视频监控设施。生态环境部开展对垃圾发电厂废气（含二噁英）排放情况进行研究
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厂烟气指标合格。11月6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该厂焚烧炉排气进行监督性监测，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合格，烟气黑度＜1级。
4.关于“强烈噪音”问题，此问题不属实。
垃圾焚烧发电厂机械作业有噪声，2018年11月6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多点监测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噪声测值
均达标。
5.关于“生产过程产生臭气”问题，此问题属实。
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池属密闭空间，在正常生产运行中池内为负压状态，臭气不会外溢，在停产状态下臭气通过活性
炭除臭装置过滤后排出。臭气主要来源于发电厂渗滤液处理站沉淀池顶部密封不严，导致渗滤液气味零星外溢。
6.关于“开挖已经封存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运到发电厂，垃圾掉一路，臭味非常浓烈”问题，此问题属实。
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规模为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700吨，市城区日产生活垃圾仅350余吨，为满足该厂正常工况负
荷需要，使二期填埋场存量垃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州区政府从2017年8月开始对二期填埋场垃圾开
挖运至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在挖运过程中作业面较大，未及时覆盖，转运过程中运输车辆未密闭产生臭气。
7.关于“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来川，就将垃圾场封了，督察组一走就又重新开挖”问题，此问题不属实。
2017年7月，垃圾焚烧发电厂点火调试，垃圾填埋场停止使用，不再接收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垃圾处理厂先后分区域
对填埋场现存垃圾进行了覆盖处理。由于我市主城区及周边乡镇生活垃圾日产生量为400吨左右，垃圾焚烧发电
厂日处理能力为700吨，为确保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常工况运行需求，同时为实现填埋场去库容降低环境风险的目
的，2017年底，利州区政府对垃圾填埋场二期存量生活垃圾进行挖运焚烧处理。不存在“去年中央环保督察组来
川，就将垃圾场封了，督察组一走就又重新开挖”的问题。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晚上焚烧垃圾，不属实。
2018年11月6日，案件调查组现场查看了博能公司生产运行记录台账及在线监控记录台账，显示该公司基本为24
小时连续生产，且生产负荷在昼夜间无明显变化，故信访人反映该问题不属实。
2．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黑烟，属实。
2018年11月6日，经调查组查阅前期调查资料，发现广元市环保局2017年8月曾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广元博能再生
能源有限公司在运行中冒黑烟。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立即对该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并进行监督性监测，发现该
公司调试生产过程中，烟气净化处理设施中半干法脱硫系统未运行。经调查，是因该公司烟气净化处理设施中石
灰浆浆液输送泵出口滤网堵塞所致。市环保局对该公司涉嫌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了立案调查（立案号：川环法广元立字〔2017〕28号）。该公司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修，并于3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
且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焚烧炉排气烟道排放的废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达标。该公司自试运行
以来，周边群众几次通过电话向市环保局反映垃圾焚烧过程中存在冒黑烟的现象，环境执法人员均进行了调查处
理，并责成该公司强化对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同时加强各岗位人员操作培训，确保责任
落实。在后续环境监管过程中，经监督性监测和企业自行检测显示，该公司外排废气均为达标排放。通过对周边
群众走访了解，部分群众将博能公司冷却塔误认为烟囱，因早晚环境温度较低，冷却塔上方的水蒸汽不利于扩散，
形成早晚大量排放水蒸汽的现象。
2018年11月6日，广元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博能公司锅炉废气排放口（监测指标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烟
气黑度）以及厂界噪声进行了监督性监测，11月7日出具了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排放的废气及噪声均达
标，烟气黑度小于1级。
由于博能公司在2017年调试生产过程中出现过冒黑烟的问题，故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3．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臭气问题，属实。
2018年 11月 6日，经现场调查，发现博能公司渗滤液处理站渗滤液经过厌氧池处理后，其上部污水自流至沉淀池
（按照渗滤液处理传统设计方案，沉淀池无需密封），将大颗粒沉淀物进行沉淀后进入生化系统处理，厌氧出水带有
部分的沼气和臭气，现场能闻到刺鼻性气味；同时，垃圾在运输过程中，个别垃圾运输车辆存在密闭不严的问题。
信访人反映问题属实。
4．广元市医废处置中心焚烧医疗废弃垃圾，产生很多有害气体，对人体伤害非常大，怀疑会引发癌症，不属实。
2018年11月6日，经调查组现场调查，广元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按照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对收集的全市感染性、损
伤性医疗垃圾采用高温蒸煮灭菌、破碎、填埋处置，未进行焚烧处理。经处置的医疗废物能够达到规范化、无害化
处置要求；同时医院产生的残肢等病理性医疗废物在广元市殡仪馆焚烧处置，不在医废中心处置。信访人反映情
况不属实。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关于“街道办事处和小区物业管理一起把小区的绿地的三分之二损坏修建停车场”的问题，属实。
2017年5月12日由区规委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审查通过了拣银岩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设计方案，会议要求加
快启动幸福苑小区生态停车位建设等相关项目建设。2017年 6月 20日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确定项目监理、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为四川三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广元市志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7月27日分别与监
理、施工单位签订了合同。2018年9月2日小区第一批50个生态停车位改造工程进场施工，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
第二批30个生态停车位建设未启动。
2．关于“小区居民投诉过，绿地损坏的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恢复”的问题，属实。
2015年，举报人曾向国家建设规划部门信访1次，2016年举报人曾向省委巡视组信访1次，2018年举报人曾向市林
业局和市信访局信访1次，均按时给予了回复。由于该项目尚未竣工，且在施工过程中已经撒有绿草种籽，目前尚
没有明显复绿效果。同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强调了以下原则：一是禁止挤占小区内道路改造侧向停车位，避免侵
占消防通道；二是禁止移栽大型乔木树种，生态停车位必须利用乔木树间空地进行改造，占用绿地涉及的灌木必须
移植到小区其他空地；三是在改造时，将多余弃土及时运出小区，禁止将弃土存留在小区内道路上或绿化带内。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1.信访举报“该发电厂是2013年建立的，离居民区距离只有300米，不符合国家安全防护距离标准。建发电厂的时
候就去找过广元市、利州区的政府、环保局、信访办反映，但是都是踢皮球不处理”问题不属实。
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城市生活焚烧发电项目，经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广发改〔2013〕381号）。项
目选址经广元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广规建住发〔2013〕规26号）同意；2013年12月30日，四川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为该项目颁发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依据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14〕126号）第二条第（五）点：“报告书根据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况及相关规范
要求，确定在生产中心和渗滤液处理站边界外分别设置 300m环境防护距离”。第二条第（六）点：“务必在试运行
前，严格按《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农户的搬迁说明和承
诺》（广利府函〔2013〕191号）中的承诺事项，配合当地政府完成本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所有农户（该范围内现
分布有 3户 12人）的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故本项目设置的 300米环境防护距离符合相关规范要求。2014年 10
月，广元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确认，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的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内的3户12人已全部拆迁安置完毕。项目于2015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时项目
环境防护距离内已无住户。
2.信访举报“广元市利州区盘龙镇南山村3组的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噪音、环境污染问题。现在发电厂白
天不烧，晚上偷偷烧垃圾发电，冒黑烟，有强烈噪音”问题属实。
（1）白天不烧，晚上偷偷烧垃圾发电，有强烈噪声问题不属实。发电厂实行 24小时不间断运行，并有运行台账记
录。该厂安装了环保在线监控，国家、省、市环保部门随时都可以通过监控看到生产运行情况。垃圾焚烧发电厂机
械作业有噪声，2018年11月7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多点监测噪声，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噪声测值均达标。
（2）冒黑烟问题属实。经调查，该公司自试运行以来，周边群众几次通过电话向市环保局反映垃圾焚烧过程中存在
冒黑烟的现象，环境执法人员均进行了调查处理，并责成该公司强化对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
行，同时加强各岗位人员操作培训，确保责任落实。 2017年8月该厂试运行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脱硫设施石灰浆浆
液泵被堵塞，群众立即举报冒黑烟现象，市环保局立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并开展同步环境监测。该厂在3小时内完
成石灰浆浆液泵修复，监测结果废气污染物指标未出现超标。市环保局对该厂涉嫌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的行
为进行了立案调查。此后，市环保局督促该厂安装了视频监控设施。生态环境部开展对垃圾发电厂废气（含二噁
英）研究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厂烟气指标合格。11月6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该厂焚烧炉排气进行监督性监
测，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合格，烟气黑度＜1级。反映的此问题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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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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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市政府副市长方万云。
（一）关于“冒黑烟”问题。
责任领导：广元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乔梁；责任单位：广元市环保局，责任人：广元
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蒋慧。
不定期开展监督性监测，利用视频监控、在线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强化日常监
管。督促发电厂落实主体责任，依法按规范公开生产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
（完成时限：2018年11月30日前）
（二）关于“生产过程产生臭气”问题。
责任领导：利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梁培利；责任单位：利州区环卫局，责任人：利
州区环卫局局长戚晓东。
制定《渗滤液处理站沉淀池沼气臭气治理方案》，实施调节池盖板封堵、沉淀池
封闭，安装排气管道，通过锅炉一次风机将垃圾池臭气、沼气送入锅炉燃烧处
理。同时，加强对渗滤液处置设施的运行管理。（完成时限：2018年11月20日前
完成施工技术方案编制及论证，12月30日前完成设备安装）
（三）关于“开挖已经封存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运到发电厂，垃圾掉一路，臭味非常
浓烈”问题。
责任领导：利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梁培利；责任单位：广元市利州区环卫局，责
任人：利州区环卫局局长戚晓东。
强化开挖、转运作业全程监督管理，采取减量、缩面、覆盖、密闭、消杀措施，有效
减轻臭味的产生。采购专业车辆进行密闭运输。同时，加强道路清扫保洁。（完
成时限：2018年11月10日前完成整改工作，采购专业车辆按程序推进）

责任领导：市政府副市长方万云。
（一）关于“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黑烟问题”。
责任领导：广元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乔梁；责任单位：广元市环境保护局；责
任人：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王翠华。
1．督促博能公司严格履行企业环保责任和社会责任。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污染
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二是将每天
的生产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在厂区大门显示屏进行实时公布，方便群众和执
法部门日常监督。三是邀请周边群众到厂区实地考察，向群众宣传讲解企业生
产工艺、污染处理工艺和污染物排放状况，消除群众疑虑，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责成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一是加强与群众
和企业的沟通，严格落实网格化属地监管职责；二是发现环境污染问题第一时
间向城管、环保部门反映，并跟踪督促企业完成各项整改工作。（完成时限：长期
坚持）
3．责成市环保局严格执法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力度，不定
期开展暗查夜查和监督性监测，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严格依法查处。（完成时限：
长期坚持）
（二）关于“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臭气问题”。
责任领导：利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梁培利；责任单位：利州区人民政府；责任
人：利州区环卫局局长，戚晓东。
1．对渗滤液处理站臭气问题立即进行整改，迅即制定整改方案，对渗滤液处理
站沉淀池进行密封，安装排气管将沉淀池废气引至调节池除臭风机入口母管
上，更换大功率除臭风机，通过风机将臭气引入垃圾池，并经锅炉一次风机将垃
圾池中的臭气、沼气送入锅炉燃烧处理。（完成时限：2018年12月30日前完成）
2．立即加强厂区垃圾运输车辆管理，严防垃圾跑冒滴漏，安排专人对洒落的垃
圾、渗滤液及时清扫、冲洗，并对运输垃圾车辆进行消杀除臭。（完成时限：立行
立改并长期坚持）
（三）关于“广元市医废处置中心焚烧医疗废弃垃圾，产生很多有害气体，对人体
伤害非常大，怀疑会引发癌症问题”。
责任领导：利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梁培利；责任单位：利州区人民政府；责任
人：利州区环卫局局长，戚晓东。
1．医废处置中心必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一是加强处理设施的运行
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医废收集、转运、处置台账，
确保数据记录真实、准确。（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严格执法监管。进一步加大对医废处置中心的日常环境监管力度，不定期
开展暗查夜查和监督性监测，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严格依法查处。（完成时限：长
期坚持）
3．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向群众宣传、讲解医废处置工艺流程及污染物排放情
况。（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一）关于“街道办事处和小区物业管理一起把小区的绿地的三分之二损坏修建
停车场”的问题。
责任领导：刘强，昭化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昭化区拣银岩街
道办事处；责任人：商友浩，昭化区拣银岩街道办事处主任。
拣银岩街道办事处加快已开工建设的第一批50个生态停车位的施工进度，对老
化和退化的绿化带提档升级，恢复已经被损坏的绿化带。同时，停止实施 2018
年昭化区第 5次规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二批 30个生态停车位建设。（2018年
12月31前完成整改工作）。
（二）关于“小区居民投诉过，绿地损坏的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恢复”的问
题。
责任领导：刘强，昭化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责任单位：昭化区拣银岩街
道办事处；责任人：商友浩，昭化区拣银岩街道办事处主任。
责令拣银岩街道办事处及六四零社区要耐心引导小区业主，并进一步做好宣传
解释工作。对相关政策和整改措施进行通报，同时对居民进行走访了解。（完成
时限：长期坚持）

（一）关于信访调查处理的问题。
责任领导：梁广生，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责任单位：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建设环保局；责任人：严忠，环保分局局长。
组织相关部门召开此信访件专题研处会，研究信访内容整改落实工作，并立即
组建调查处理工作组，制定并印发了《经开区处置环督广转〔2018〕2号交办件工
作方案》（广开委办〔2018〕65号），明确了组织领导、处置工作任务及职责分工。
（完成时限：2018年11月10日前）
（二）关于日常监管冒黑烟的问题。
责任领导：乔梁，广元市环保局总工程师；责任单位：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责任人：王翠华，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支队长。
广元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对该企业各生产设备、各环保设施进行现场检查，并
调阅在线监控设施情况，经检查各项设施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对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关于群众工作的问题。
责任领导：梁广生，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责任单位：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建设环保局；责任人：严忠，环保分局局长。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发电厂周边住户进行回访，召开座谈会，对垃
圾焚烧发电相关知识进行普及和讲解，群众对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完成时
限：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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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领导
（姓名、单
位及职务）

姜绍胜，市
城 管 执 法
局 ，副 局
长。

乔梁，广元
市 环 境 保
护局，总工
程师。

冯 刚 ，昭
化 区 规 划
建 设 和 住
房保障局，
副局长。

梁广生，广
元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管
委会，副主
任。

办案人
（姓名、单位及
职务、手机号）

姜绍胜，市城
管执法局副局
长 ，
13881283919；
鲁长江，市城
管执法局副主
任 科 员 ，
15282095197；
吴琳，市城管
执法局干部，
13981207190
秦茂辉，市环
保监察支队副
支 队 长 ，
13981245462
蒋慧，市环保
监察支队大队
长，
13881289191
雷明华，利州
区环卫局副局
长，
13981245413
张蓉，广元经
济技术开发区
盘 龙 镇 副 镇
长，
13648122828

秦茂辉，广元
市环境监察执
法支队副支队
长 ，
13981245462；
蒋慧，广元市
环境监察执法
支队三大队大
队 长 ，
13881289191；
张瑞，广元市
环境监察执法
支队三大队副
大 队 长 ，
13320755355

冯刚，昭化区
规划建设和住
房保障局副局
长 ，
13881209846；
刘杰 ，昭化区
环境保护局总
工 程 师 ，
13981234396；
祝高明 ，昭化
区规划分局副
局 长 ，
18113695380

梁广生，广元
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管委
会 副 主 任 ，
18683905189
；蒋慧，市环境
监察执法支队
大 队 长 ，
13881289191；
张瑞，市环境
监察执法支队
副 大 队 长 ，
13320755355。

群众回访
会情况

2018 年 11 月 7 日，
信访办理专案工作
组到南山垃圾焚烧
发电厂对周边群众
进行座谈回访，回
访群众代表 6 名，
受访者对投诉办理
结果表示认可。

2018 年 11 月 7 日，
市环保局、市城管
执法局、利州区环
卫局、经开区盘龙
镇政府组成的案件
调查组根据信访办
理情况，对被投诉
单位周边村社 8名
群众代表进行回
访，受访者 7 人对
投诉办理结果表示
认可，1人表示不认
可。

2018 年 11 月 7 日，
调查组对幸福苑小
区 22 位居民进行
走访了解，受访者
对投诉办理结果表
示认可，群众对政
府采取的整治措施
及整治效果满意率
为100%。

2018 年 11 月 8 日，
广元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梁
广生带队，利州区
环卫局、区公安分
局、区综治办会同
盘龙镇政府负责人
及南山村四组村组
干部一行，对南山
村四组张秀花、胡
凤基、胡益生、胡益
喜、毕长芳等 5 名
群众进行回访，5名
群众承认是他们实
施的信访。回访工
作组将市政府及利
州区、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就信访反
映问题的调查核实
处理情况给信访人
进行充分宣讲交
流，并宣讲了有关
环保、城乡规划、信
访等法律法规，回
访群众对调查处理
结果表示认可。

参加
回访
会群
众人数

6人

8人

22人

7人

信息
公开
网址

http://www.
cngy.gov.
cn/hbdc.ht⁃
m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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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y.gov.
cn/hbdc.ht⁃
mll

http://www.
cngy.gov.
cn/hbdc.ht⁃
mll

http://www.
cngy.gov.
cn/hbdc.ht⁃
m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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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2018年11月11日）


